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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倡議的「新屋邨支援服務」，其服務模式是參考房委會於 2008 至 2012 推行

的「房屋諮詢服務隊試驗計劃」。房屋署當年配合天水圍第十一條屋邨的落成，

設立服務隊，並於 2010 年至 2012 年把計劃擴展至元朗、屯門和東涌。試驗計劃

於 2012 年結束，當年亦有立法會議員質疑有關決定，以下引述房屋署在

24-11-2011 太陽報有關報導中的回應：「房署指出，2007 年天耀邨慘劇發生後，引起公

眾對天水圍問題的極度關注，所以翌年成立房屋諮詢服務隊，支援新入伙居民，協助他們建立鄰

里互助網絡。房署肯定服務隊成效，但隨著天水圍去年入伙後，服務需求大減，現已完成任務，

而其他非政府機構已於天水圍建立網絡，直接服務居民，所以是適當時候終止服務隊。」以上

的總結正正肯定了「新屋邨支援服務」及早識別較大需要家庭、協助居民適應和

建立社區網絡的價值，而這些都是入伙初期（約 3 至 5 年）的實質工作。 
 
本會賽馬會新屋邨支援計劃於 2016 年 6 月開始，為秀茂坪安達邨和安泰邨約

48,000 人提供入伙支援及新市區適應服務。參考了當年本會營運「房屋諮詢服務

隊」的經驗，透過為各租戶舉辦的入伙簡介會，成功接觸超過 9 成的住戶，並藉

此初步識別有需要的家庭，至住戶入伙後，我們再透過家訪識別有較大需要的家

庭，轉介他們到適合的社會服務，更會協助他們認識社區及鄰里，培養對社區的

歸屬感。上樓是否解決了所有問題？協助上樓的市民又是否錦上添花？前線的經

驗告訴我們，基層市民在社區遷移的過程仍然極需支援。然而，我們更發現輪候

冊數以十萬計的家庭長時間住在「不適切住房」，其經濟及家庭功能早被削弱，

當他們聚集在缺乏社區支援的新屋邨，彼此間應付困難的能力不足，不懂尋求正

規服務的協助，便容易出問題。 
 
新屋邨支援服務是以整個屋邨的社區為本，社工會以個案、小組和社區工作手法，

為基層市民營造有利他們安居樂業的社區，過程觸及居民福利和房屋事宜。其特

色包括：1) 早於居民入伙已駐邨提供服務、2) 在入伙的初階段的關鍵時刻提供

到位的服務、3) 沒有標韱效應下接觸居民及 4) 與其他政府部門和福利機構相輔

相承，為居民服務。基於涉及福利和房屋的範疇，業界就服務隊的資源來自那個

政策局仍未有定案。但我們希望以下有利服務隊有效提供服務的因素，無論將來

由那個部門資助亦需維護：1) 服務隊和房屋署、管理公司、社會福利署和非政

府機構的良好協作、2) 服務隊以「專隊」的形式獨立運作及 3) 規模大小、位處

市區和偏遠社區的屋邨同樣需要這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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